关于黄山太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反馈意见

请申请人说明：公司是否已按照《非上市公众公司管理办法》《公司章程》中公司治理、信息披露相关规定，规范组织机构设置、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对报告期内存在的会议通知与会议记录不一致、未按照《公司章程》设置董秘、未按规定披露定期报告等不规范情形是否已进行充分、有效整改。请申请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